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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99    证券简称：*ST赣能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23 

 

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6 日收到江西证监局下发的《关于对江西赣能股份有

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赣证监发[2012]134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决定

书》”），按要求已在 2 个工作日内对《决定书》内容进行了披露，同时通知了

控股股东——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投集团”）和实际控制人。公

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江西证监局在《决定书》中所提出的问题，组织了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认真学习，对照《决定书》逐项落实整改内容，现将

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公司存在董事会、监事会会议中董事、监事委托程序不规范的现象，

如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何国群委托董事张惠良，五届五次监事会会议监事郭

小莉委托监事李忠清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，但未采用书面授权委托方式，上述行

为与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深交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已责成证券管理部对公司过去三年以来召开的各次董事会、

监事会、股东大会进行一次全面筛查，凡有委托出席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，均予

以补正；同时，要求证券管理部对董、监事会议、股东大会通知流程进行优化设

计，确保各位董事、监事在今后召开的董、监事会议中，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章

程指引》、深交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采用书面授权委

托方式行使表决。 

完成时间：公司已完成整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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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责任人：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 

（二）公司独立性存在不足。如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江投集团

《关于下达 2011 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通知》（赣投入力字[2011]10 号）中核定

公司分公司丰电二期工资总额预算。同时，公司个别下属机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

认识不足，如 2011 年 7 月 19 日丰电二期《关于从奖励电量额中提取部分费用作

为奖励的请示》(丰电二期总经[2011]11 号)直接报江投集团。上述行为与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等规定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1.公司董事会已将监管要求明确告知江投集团，江投集团承诺将

按要求进行整改，今后将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，通过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表达控股股东决策，以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；2.公司再次就上市公司独立性向

所属各企业传达了监管要求，要求所属各企业就相关问题进行彻底整改与落实，

今后各下属电厂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各种诉求必须首先报告公司，由公司管理

层在判断的基础上决定是向公司董事会或向江投集团报告。 

完成时间：公司已完成整改 

整改责任人：董事、监事、下属企业负责人、董事会秘书 

二、内部控制执行方面的问题 

部分内部管理制度未有效执行。公司火电厂原料煤的耗用数量以月末实盘

数进行倒轧，未与入炉称重设备计量的耗用数进行核对分析，与公司物资的内部

管理制度规定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下属丰电二期发电厂已按监管要求加强了煤场的管理，相

应燃煤计量设备已安装就位，形成了在燃煤入炉前进行相应的计量，并对盘点数

进行比较核对的燃煤日常管理机制。 

完成时间：公司已完成整改 

整改责任人：丰电二期发电厂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 

此次整改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规范公司“三会”运作，提高公司独

立性，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相关人员将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提高规范运作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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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，维护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的发展。 

该整改报告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

会议及 2012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监事会出具了相关评价意见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9 月 18 日      




